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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違反暴力行為等處罰法律案件 
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普普羅事件 

最高法院昭和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大法庭判決 
昭和三十一年（あ）二九七三號 

翻譯人：吳豪人（節譯） 

判 決 要 旨 
大學生之所以得享有於大學中所特有之學術自由與自治，乃

是基於大學之本質，並且是由大學教授與研究人員所特別享有的

學術自由與自治之中，所延伸出之效果。大學內之學生集會亦僅

在基於學術研究或研究結果發表之目的，始能享有此等特殊之自

由與自治，而非僅因其為大學校方所許可之校內團體，或為取得

校方許可之校內集會而享有特別之自由與自治。 

事 實 
昭和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於東京大學法律、文學、經濟專

用第二十五號教室，經東大校方承認之學生團體「普普羅劇團」

取得正式許可，舉行了以松川事件為素材之戲劇公演會。當天，

有四名富士警察署警備組警官，穿著便服購買入場券潛入該會

場，但為學生所發現。其中三人被學生所制服，其警察手冊亦遭

沒收，並被迫寫下謝罪書。當時，被告在拉扯之際，曾有撕裂警

官西裝內側口袋袋繩等行為，因而被以違反暴力行為處罰法起

訴。依前述警察手冊所記載之備忘錄，得知四名警官至少自昭和

二十五年七月底之後，即連日地深入大學校園中，藉由埋伏、跟

蹤及竊聽等方式，對於學生、教職員及學校團體之活動、動向與

思想傾向，進行情報收集的工作。從此等事實來看，本案是為學

術自由、大學自治（憲法第二十三條）兩者與警察權之間關係為

何之重大裁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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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判決（東京地裁昭和二九‧五‧一一）認為，大學自

治之法益與警官之個人法益相比較，在前者之利益價值明顯地較

後者為重要之情況下，為了保護該利益價值，即便是侵害若干個

人法益之行為，也必須容認其為合法正當之行為，進而為無罪之

認定。在關於「學生自治」之部分，「學生、教員進行各種學術性

活動之時，其自由必須受有保障。因而，為確保該自由不受其他

外力之干涉，必須有制度性保障或狀況性保障，此即為大學自

治」；「若因教育之所必要，學生亦得經由學校當局之認可，成立

自治組織，依一定之規則為自治運動」，「對於侵害以憲法第二十

三條為中心所形成之重大的國家、國民法益的行為，被告對該侵

害並非是一味地保持沈默，……而是以一個具有實效性之防止手

段來進行前述之行動」。第二審判決（東京高裁昭和三一‧五‧

八）大體上亦以相同之理由支持原審判決。 
上訴要旨認「學術自由，來自學術探究真理之本質所生，然

亦不免有一定之限度。以政治性或社會性目的所進行之實踐活

動，並非為學術自由所允許」，「大學生之自治，若作為教授、研

究員自治活動之反射作用，則在與學校當局之關係上，可在某種

程度上被承認。但在與學校當局以外之第三者之關係上，則難認

學生有所謂之自治」，「本案戲劇公演會，乃是對外公開之表演，

而且伴隨各式各樣實際的政治性、社會性活動，大體上並不符合

學生集會之定義。因此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真正的學術性研究集

會，……不得認為是憲法所保障的校內集會。」 

關 鍵 詞 
學術自由  大學自治  制度性保障  狀況性保障  教育自由  講
學自由 

 

主  文 

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均廢棄。 

本件發回東京地方法院。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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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論旨主張原判決關於憲

法第二十三條學術自由之解釋、

適用有誤。關於此點，該條之學

術自由係包含了學術研究自由及

其研究成果發表之自由，同時該

條亦規定了學術自由之保障，其

內容乃是一方面保障了廣大全體

國民之學術自由，另一方面，鑑

於大學之本質乃是作為學術之中

心而深入探究真理，故特別以保

障大學內之學術自由為其宗旨。

教育自由乃至於講學自由，雖與

學術自由具有密切關係，但未必

為其所涵蓋。但是，就大學而

言，基於前述憲法之宗旨，以及

依此宗旨所定之學校教育法第五

十二條，均認為「大學乃是作為

學術之中心，而廣泛地授與知

識，並深入地講授、研究專門的

學問」。因而，將大學教授或研

究人員講授其研究成果之自由，

解為受憲法所保障，應屬妥適。

亦即，教授或其他研究人員於大

學之授課或實習中，講授其研究

成果之自由，應受到保障。以上

之自由雖皆不免基於公共福祉而

有所限制，惟與一般之情況相

較，基於前述大學之本質，於大

學內之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被更

為廣泛地允許。 
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傳

統上承認大學自治。此等自治，

在關於大學教授或研究人員之人

事自主權上特別受到保護。諸如

大學校長、教授或其他研究人員

之選任，皆係基於大學之自主性

判斷。再者，關於大學之設施及

學生之管理，亦在某種程度上承

認其有自主維持秩序之權能。 
如上所述，基於大學之本質

乃是作為學術之中心而深入探究

真理，並講授、研究專門學問，

因此，大學之學術自由及自治意

味著教授及研究人員之研究自

由、發表其結果之自由、講授其

研究結果之自由，以及為保障此

等自由所為之自治。在此等自由

與自治之結果之下，大學之設施

乃是由大學當局為自治管理，而

學生被允許擁有學術自由與得為

設施之利用亦屬理所當然，況且

依據憲法第二十三條，學生亦與

一般國民同樣享有學術自由。

但，大學生得享有上述之學術自

由與利用大學當局自治管理之設

施，乃是基於大學之本質，並且

是由大學教授與研究人員所特別

享有的學術自由與自治之中，所

延伸出之效果。 
大學內之學生集會亦於上述

範圍內被承認其自由與自治，而

非僅因其為大學校方所許可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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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團體，或為取得校方許可之校

內集會，而享有特別之自由與自

治。因而，若學生之集會並非是

基於學術研究或研究結果發表之

目的，而是在進行實際社會中之

政治性、社會性活動之情況，並

不能享有大學所特有之學術自由

與自治。再者，在該集會並非僅

有學生，而且特別是一般公眾皆

可入場之情形，毋寧應被視為公

開之集會，或至少做類此之認

定。 
本案依原審之認定，東大普

普羅劇團戲劇公演會，乃是以作

為「反殖民地鬥爭日」活動之一

環而進行，其戲劇內容亦取材於

松川事件，並預先於開演前進行

松川事件之資金募集活動，更進

而在公演會場上進行有關澀谷事

件的報告。此等行為正該當於實

際社會中之政治性、社會性活

動，因而本案之集會已非真正基

於學術研究或研究結果發表之目

的。再者，依原審之認定，東大

學生及教職員以外之外人，亦能

購買入場券進入該公演會之會

場，本案之警官亦為購買入場卷

自由進入會場。如此看來，一般

公眾被允許自由購買入場卷進入

會場，本案之集會絕不能認為僅

係特定學生之集會，毋寧應被視

為公開之集會，或至少做類此之

認定。因而，本案之集會並非基

於學術研究或研究結果發表之目

的，而是進行實際社會中之政治

性、社會性活動，且係為公開之

集會或類此之集會，而不享有大

學之學術自由與自治。從而，就

本案警官介入該集會一事而言，

並未侵犯到大學之學術自由與自

治。 
如此看來，在大學之學術自

由與自治之原則上，將本案警官

介入之行為視為違法之第一審判

決，以及做相同認定之原審判

決，對憲法第二十三條學術自由

之解釋有誤，關於大學自治之界

限，其解釋與適用亦屬有誤而違

背法令。因而，關於此點，上訴

之論旨為有理由。其他爭點至此

無須判斷，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

應予以廢棄。 
因此，依民訴法第四百零一

條第一項本文、第四百零五條第

一款、第四百十三條本文，做成

判決主文如是。 
 

＜協同意見書＞ 
裁判官入江俊郎、奧野健一、山

田作之助、齋藤朔郎等之協同意

見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學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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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係包含了學生之學習自由與

教授或研究人員之學術研究、發

表、及講授之自由。亦即，教授

或其他研究人員受有不受國家權

力干涉之保障，得自由研究、發

表及講授，同時，學生亦受有保

障得接受該等人員之講授，並自

由學習。再者，大學乃是作為學

術中心之教育場所，同時也因其

為學術性之場所，故在保障其學

術自由之必要限度內，亦保障大

學之自治。故若大學之教育場所

或學術場所，允許警官得經常性

地進入，監視教授及研究人員之

研究、發表與講授，以及監視具

有學術目的之學生集會，並做此

等警備情報之收集，則顯然將無

法保持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從

而，警官非特別行使警官職務執

行法（本案當時為警官等職務執

行法）第六條所定之介入權，而

是單純以收集警備情報為目的，

介入大學之教育場所或學術場

所，乃是侵犯憲法第二十三條所

保障之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之違

法行為。 
但本件普普羅劇團之集會，

依原審之認定，其進行乃是以作

為「反殖民地鬥爭日」活動之一

環，而其戲劇內容亦取材於松川

事件，並預先於開演前進行松川

事件的資金募集活動，更進而在

公演會上進行有關澀谷事件的報

告。因而不能認定該集會是基於

學術性研究及研究結果發表之目

的。從而，本案警官之介入行為

並非是前述侵犯學術自由及大學

自治之違法行為。 
儘管如此，關於本案之集

會，至少無法否定其乃大學內所

舉行之室內集會。憲法第二十一

條所保障之集會自由，在於保障

每個人得各自於集會中，自由

地、相互地發表、交換其思想及

意見。若警官以警備情報收集之

目的介入該集會，且該集會是在

其監視之下所進行，則絕對無法

保持各自之表現自由，集會自由

會因而受到侵害。因而，在並無

資料顯示本件集會有從事危險或

非法活動傾向之情形下，警官非

依警官職務執行法第六條之介入

權，而單純基於收集警備情報為

目的，進行警察活動，此等介入

之行為，即使非係對於學術自

由、大學自治之侵害，亦難以斷

定未侵害憲法所保障之集會自

由。（原判決認定，本案之警官

雖是購票入場，但並非是以私人

或者觀眾之身分入場，而是基於

警備情報收集與實行警察活動之

目的而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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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本案警官之介入行為

違法，阻止、排除其違法行為之

手段應由該當於集會管理之人或

具同一地位之人，基於其管理權

而拒絕警官入場或要求已入場之

警官離去。若因警官對該要求相

應不理，而藉由強制力採取阻止

或令其離去之措施，在該行為變

成暴力行為之情況下，始有該暴

力行為有無阻卻違法事由之問

題。 
因此，依原判決之認定，被

告係對於欲自動離去之警官，無

理地將其拉住，並施加暴行。果

真如此，則本案之暴行不能謂之

為阻止、排除警官介入行為之所

必要。在警官放棄警察活動而意

欲離去之際，已不存在立即而急

迫之侵害，不能認為被告對警官

所加諸之暴行，係為了排除違法

行為，而基於緊急、必要之考量

所為之不得已行為。 
我國刑法上，關於加害行為

違法性之阻卻，諸如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等情況，必須是對法益

現在之侵害或現在之危難加以防

衛所施之加害行為，並且迫於緊

急之必要，而為不得已之情況始

足當之。然而本案被告之加害行

為，不僅不具有緊急性，而且縱

然以過去存在違法之警察活動，

或為防止將來違法之警察活動為

理由，亦顯然不能認為本案之加

害行為具有緊急性，足以阻卻違

法性。第一、二審判決過於將重

點置於法益之比較均衡，而在上

述之緊急性上，未慎重考慮並加

以著墨。總之，第一、二審判決

對刑法之解釋有誤而使判決受到

影響，若不加以廢棄，實顯著違

反正義，故第一、二審判決均應

予以廢棄。

 


